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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免税条件的小额贷款利息收入，按现行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

办理纳税申报；未单独核算的，不得免征增值税。

【享受方式】

纳税人在增值税纳税申报时按规定填写申报表相应减免税

栏次即可享受，相关政策规定的证明材料留存备查。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金融机构农户贷款利息

收入免征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 67 号）

【政策案例】

2023 年 7-9 月，假设甲银行（按季纳税）向 50 户农户发

放小额贷款取得利息收入 15 万元（不含税收入）。10 月份纳

税申报时，甲银行取得 15 万元利息收入可按规定申报享受免征

增值税优惠。

17.小额贷款公司取得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

税政策

【享受主体】

经省级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

【优惠内容】

2027 年 12 月 31 日前，对经省级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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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取得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

值税。

【享受条件】

1.农户，是指长期（一年以上）居住在乡镇（不包括城关

镇）行政管理区域内的住户，还包括长期居住在城关镇所辖行

政村范围内的住户和户口不在本地而在本地居住一年以上的住

户，国有农场的职工和农村个体工商户。位于乡镇（不包括城

关镇）行政管理区域内和在城关镇所辖行政村范围内的国有经

济的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的集体户；有本地户口，

但举家外出谋生一年以上的住户，无论是否保留承包耕地均不

属于农户。农户以户为统计单位，既可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也可以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农户贷款的判定应以贷款发放时

的承贷主体是否属于农户为准。

2.小额贷款，是指单笔且该农户贷款余额总额在 10 万元

(含本数)以下的贷款。

【享受方式】

纳税人在增值税纳税申报时按规定填写申报表相应减免税

栏次即可享受，相关政策规定的证明材料留存备查。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小额贷款公司有关税收

优惠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 5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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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案例】

2023 年 8 月，假设 A 小额贷款公司向 30 户农户发放 10 万

元以下小额贷款取得利息收入 2 万元（不含税收入）。9 月份

纳税申报时，A 小额贷款公司取得 2 万元利息收入可按规定享

受免征增值税优惠。

18.金融机构与小微企业签订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政策

【享受主体】

金融机构和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优惠内容】

2027 年 12 月 31 日前，对金融机构与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签订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

【享受条件】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是指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其

中，资产总额和从业人员指标均以贷款发放时的实际状态确定，

营业收入指标以贷款发放前 12 个自然月的累计数确定，不满

12 个自然月的，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营业收入（年）=企业实际存续期间营业收入／企业实际存

续月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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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方式】

纳税人享受印花税优惠政策，实行“自行判别、申报享受、

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办理方式。纳税人对留存备查资料的真

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7〕77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

限的公告》（2021 年第 6 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花税若干事项政策执行口径

的公告》（2022 年第 22 号）

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有关税收政

策的公告》（2023 年第 13 号）

5.《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

业〔2011〕300 号）

6.《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等

有关事项的公告》（2022 年第 14 号）

【政策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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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企业为微型企业，2023年5月与乙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

借款 10 万元，期限一年，年利率 4%。甲企业、乙银行是否都

可以享受免征借款合同印花税优惠？

答：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花税若干事项政策执行

口径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22 号）第四条

第（一）项规定，对应税凭证适用印花税减免优惠的，书立该

应税凭证的纳税人均可享受印花税减免政策，明确特定纳税人

适用印花税减免优惠的除外。因此，甲企业、乙银行申报该笔

借款合同印花税时，均可享受免征印花税优惠。

19.金融企业涉农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

策

【享受主体】

提供涉农贷款、中小企业贷款的金融企业

【优惠内容】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金融企业根据《贷款风险分类指引》

（银监发〔2007〕54 号），对其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进行

风险分类后，按照以下比例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准予在计

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1.关注类贷款，计提比例为 2%；

2.次级类贷款，计提比例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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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疑类贷款，计提比例为 50%；

4.损失类贷款，计提比例为 100%。

【享受条件】

1.涉农贷款，是指《涉农贷款专项统计制度》（银发〔2007〕

246 号）统计的以下贷款：

（1）农户贷款；

（2）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

农户贷款，是指金融企业发放给农户的所有贷款。农户贷

款的判定应以贷款发放时的承贷主体是否属于农户为准。农户，

是指长期（一年以上）居住在乡镇（不包括城关镇）行政管理

区域内的住户，还包括长期居住在城关镇所辖行政村范围内的

住户和户口不在本地而在本地居住一年以上的住户，国有农场

的职工和农村个体工商户。位于乡镇（不包括城关镇）行政管

理区域内和在城关镇所辖行政村范围内的国有经济的机关、团

体、学校、企事业单位的集体户；有本地户口，但举家外出谋

生一年以上的住户，无论是否保留承包耕地均不属于农户。农

户以户为统计单位，既可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也可以从事非

农业生产经营。

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是指金融企业发放给注册地位

于农村区域的企业及各类组织的所有贷款。农村区域，是指除

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市行政区及其市辖建制镇之外的区域。

2.中小企业贷款，是指金融企业对年销售额和资产总额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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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 2 亿元的企业的贷款。

3.金融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

失，应先冲减已在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不足冲减部分

可据实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享受方式】

上述政策免于申请即可享受。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

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有关政策的公告》（2019 年第 85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

限的公告》（2021 年第 6 号）第四条

【政策案例】

某银行给年销售额和资产总额均不超过 2 亿元的企业贷

款，其可疑类贷款和损失类贷款分别可按什么比例计提贷款损

失准备金？

解析：该银行给年销售额和资产总额均不超过 2 亿元的企

业贷款，按照政策规定，属于中小企业贷款，其可疑类贷款可

按 50%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损失类贷款可按 100%计提贷款损

失准备金，在税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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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金融企业涉农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税前扣除政策

【享受主体】

提供涉农贷款、中小企业贷款的金融企业

【优惠内容】

金融企业涉农贷款、中小企业贷款逾期 1 年以上，经追索

无法收回，应依据涉农贷款、中小企业贷款分类证明，按下列

规定计算确认贷款损失进行税前扣除：

1.单户贷款余额不超过 300 万元（含 300 万元）的，应依

据向借款人和担保人的有关原始追索记录（包括司法追索、电

话追索、信件追索和上门追索等原始记录之一，并由经办人和

负责人共同签章确认），计算确认损失进行税前扣除。

2.单户贷款余额超过 300 万元至 1000 万元（含 1000 万元）

的，应依据有关原始追索记录（应当包括司法追索记录，并由

经办人和负责人共同签章确认），计算确认损失进行税前扣除。

3.单户贷款余额超过 1000 万元的，仍按《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发布〈企业资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管理办法〉的公告》（2011

年第 25 号）有关规定计算确认损失进行税前扣除。

【享受条件】

1.涉农贷款，是指《涉农贷款专项统计制度》（银发〔2007〕

246 号）统计的以下贷款：

（1）农户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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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

农户贷款，是指金融企业发放给农户的所有贷款。农户贷

款的判定应以贷款发放时的承贷主体是否属于农户为准。农户，

是指长期（一年以上）居住在乡镇（不包括城关镇）行政管理

区域内的住户，还包括长期居住在城关镇所辖行政村范围内的

住户和户口不在本地而在本地居住一年以上的住户，国有农场

的职工和农村个体工商户。位于乡镇（不包括城关镇）行政管

理区域内和在城关镇所辖行政村范围内的国有经济的机关、团

体、学校、企事业单位的集体户；有本地户口，但举家外出谋

生一年以上的住户，无论是否保留承包耕地均不属于农户。农

户以户为统计单位，既可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也可以从事非

农业生产经营。

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是指金融企业发放给注册地位

于农村区域的企业及各类组织的所有贷款。农村区域，是指除

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市行政区及其市辖建制镇之外的区域。

2.中小企业贷款，是指金融企业对年销售额和资产总额均

不超过 2 亿元的企业的贷款。

3.金融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

失，应先冲减已在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不足冲减部分

可据实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享受方式】

上述政策免于申请即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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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依据】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政

策的通知》（财税〔2009〕57 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资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

除管理办法>的公告》（2011 年第 25 号）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

损失税前扣除问题的公告》（2015 年第 25 号）

【政策案例】

假设 A 企业是一家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发生 300 万元贷款

损失，应依据什么资料计算确认损失税前扣除？

解析：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

企业贷款损失税前扣除问题的公告》（2015 年第 25 号）第一

条第一款规定，金融企业涉农贷款、中小企业贷款逾期 1 年以

上，单户贷款余额不超过 300 万元（含 300 万元）的，经追索

无法收回，应依据涉农贷款、中小企业贷款分类证明，向借款

人和担保人的有关原始追索记录（包括司法追索、电话追索、

信件追索和上门追索等原始记录之一，并由经办人和负责人共

同签章确认），计算确认损失进行税前扣除。

21.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机构有关准备金企业所得

税税前扣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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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主体】

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机构

【优惠内容】

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对于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融资（信

用）担保机构提取的以下准备金准予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1.按照不超过当年年末担保责任余额 1%的比例计提的担

保赔偿准备，允许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同时将上年度计提

的担保赔偿准备余额转为当期收入。

2.按照不超过当年担保费收入 50%的比例计提的未到期责

任准备，允许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同时将上年度计提的未

到期责任准备余额转为当期收入。

3.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机构实际发生的代偿损失，

符合税收法律法规关于资产损失税前扣除政策规定的，应冲减

已在税前扣除的担保赔偿准备，不足冲减部分据实在企业所得

税税前扣除。

【享受条件】

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机构，必须同时满

足以下条件：

1.符合《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银监会等七部

委令 2010 年第 3 号）相关规定，并具有融资性担保机构监管部

门颁发的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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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当年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

务和再担保业务发生额占当年信用担保业务发生总额的 70%以

上（上述收入不包括信用评级、咨询、培训等收入）。

3.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业务的平均年担保费率不超过银行同

期贷款基准利率的 50%。

4.财政、税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享受方式】

上述政策免于申请即可享受。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机构

有关准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

22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

限的公告》（2021 年第 6 号）第四条

【政策案例】

某公司为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机构，2023 年当年年

末担保责任余额为 1500 万元，上年度计提的担保赔偿准备为

10 万元，应如何进行企业所得税处理？

解析：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对于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融资

（信用）担保机构提取的担保赔偿准备，按照不超过当年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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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责任余额 1%的比例计提的，允许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同时将上年度计提的担保赔偿准备余额转为当期收入。该公司

当年年末担保责任余额的 1%为 1500 万×1%=15 万，即允许在企

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15 万元，同时将上年度计提的担保赔偿准备

10 万元转为当期收入。

22.农牧保险免征增值税政策

【享受主体】

提供农牧保险的纳税人

【优惠内容】

纳税人提供农牧保险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享受条件】

农牧保险，是指为种植业、养殖业、牧业种植和饲养的动

植物提供保险的业务。

【享受方式】

1.享受方式：纳税人在增值税纳税申报时按规定填写申报

表相应减免税栏次。

2.办理渠道：纳税人可以通过电子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办

理。

【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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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附件 3《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第一条第（十）项

【政策案例】

甲公司是一家保险公司，2023 年 10 月，甲公司与一家肉

鸡饲养企业签订了养殖业保险合同，并取得保费收入 100 万元

（不含税收入）。11 月份增值税纳税申报时，甲公司取得的 100

万元担保费收入可按规定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

23.为农户提供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减计收入总额政策

【享受主体】

为农户提供小额贷款的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

【优惠内容】

对金融机构、经省级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小

额贷款公司取得的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

得额时，按 90%计入收入总额。政策延续执行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享受条件】

1.农户，是指长期(一年以上)居住在乡镇(不包括城关镇)

行政管理区域内的住户，还包括长期居住在城关镇所辖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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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的住户和户口不在本地而在本地居住一年以上的住户，

国有农场的职工和农村个体工商户。位于乡镇(不包括城关镇)

行政管理区域内和在城关镇所辖行政村范围内的国有经济的机

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的集体户;有本地户口，但举家外

出谋生一年以上的住户，无论是否保留承包耕地均不属于农户。

农户以户为统计单位，既可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也可以从事

非农业生产经营。农户贷款的判定应以贷款发放时的承贷主体

是否属于农户为准。

2.小额贷款，是指单笔且该农户贷款余额总额在 10 万元

(含本数)以下的贷款。

3.金融机构应对符合条件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进行单

独核算，不能单独核算的不得适用本优惠政策。

【享受方式】

上述政策免于申请即可享受。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支持农村金融发展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44 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普惠金融有关税收优

惠政策的公告》（2020 年第 22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有关税收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7〕48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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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小额贷款公司有关税

收优惠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 54 号）

5.《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农村金融发展企

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 55 号）

【政策案例】

某小额贷款公司 2023 年取得 9 万元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

入，应如何计入收入总额？

解析：对金融机构、经省级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成

立的小额贷款公司取得的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符合条件

的，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 90%计入收入总额。在上例中，

小额贷款公司取得的 9 万元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应按其

90%，即 8.1 万元计入收入总额。

24.小额贷款公司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

【享受主体】

经省级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

【优惠内容】

对经省级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

按年末贷款余额的 1%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准予在企业所得

税税前扣除。具体政策口径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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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6 号）附件 2 中“6.《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企业贷款

损失准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

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86 号）”执行。政策延续执行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享受条件】

1.准予税前提取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贷款资产范围包括：

（1）贷款(含抵押、质押、保证、信用等贷款);

（2）银行卡透支、贴现、信用垫款(含银行承兑汇票垫款、

信用证垫款、担保垫款等)、进出口押汇、同业拆出、应收融资

租赁款等具有贷款特征的风险资产;

（3）由金融企业转贷并承担对外还款责任的国外贷款，包

括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外国买方信贷、外国政府贷款、日本国

际协力银行不附条件贷款和外国政府混合贷款等资产。

2.准予当年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计算公式如下：

准予当年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本年末准予提取贷

款损失准备金的贷款资产余额×1%-截至上年末已在税前扣除

的贷款损失准备金的余额。

小额贷款公司按上述公式计算的数额如为负数，应当相应

调增当年应纳税所得额。

3.小额贷款公司的委托贷款、代理贷款、国债投资、应收

股利、上交央行准备金以及金融企业剥离的债权和股权、应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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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贴息、央行款项等不承担风险和损失的资产，以及除第一

条列举资产之外的其他风险资产，不得提取贷款损失准备金在

税前扣除。

4.小额贷款公司发生的符合条件的贷款损失，应先冲减已

在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不足冲减部分可据实在计算当

年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享受方式】

上述政策免于申请即可享受。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企业

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政策的公告》（2019 年第 86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有关税收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7〕48 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普惠金融有关税收优

惠政策的公告》（2020 年第 22 号）

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小额贷款公司有关税

收优惠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 54 号）

【政策案例】

A 公司为经省级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小额贷

款公司，2023 年年末准予提取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贷款资产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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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000 万元，截至上年末已在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的余

额为 3 万元，当年可税前扣除多少贷款损失准备金？

解析：根据政策规定，对经省级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

准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按年末贷款余额的 1%计提的贷款损失

准备金准予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准予当年税前扣除的贷款

损失准备金＝本年末准予提取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贷款资产余额

×1%－截至上年末已在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的余额。

上例中，根据计算公式计算可得，A 公司准予当年税前扣

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本年末准予提取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贷款

资产余额 1000 万×1%-截至上年末已在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

备金 3 万=7 万，即准予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7 万元。

25.为种植业、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取得的保费收入减计

收入总额政策

【享受主体】

为种植业、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

【优惠内容】

对保险公司为种植业、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取得的保费收

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 90%计入收入总额。政策延续

执行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享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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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费收入，是指原保险保费收入加上分保费收入减去分出

保费后的余额。

【享受方式】

上述政策免于申请即可享受。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支持农村金融发展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44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普惠金融有关税收优

惠政策的公告》（2020 年第 22 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农村金融发展企

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 55 号）

【政策案例】

甲公司是一家为种植业、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

2022 年取得 100 万保费收入，在申报企业所得税时，应如何计

入收入总额？

解析：对保险公司为种植业、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取得的

保费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 90%计入收入总额。100

万×90%=90 万，甲公司在申报企业所得税时，按 90 万计入收

入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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